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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繼續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委員劉建國等18 人、委員蘇清泉等23 人、委員徐少萍等17 人、委員陳節如等19人、委員林世嘉等21人、委員田秋堇等27 人分別擬具「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4 人、委員吳宜臻等24 人分別擬具「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及委員吳宜臻等24 人擬具「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等11 案。
	於第3頁第16行第22字與第23字間插入【「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4 人擬具】等22字：
繼續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委員劉建國等18 人、委員蘇清泉等23 人、委員徐少萍等17 人、委員陳節如等19 人、委員林世嘉等21 人、委員田秋堇等27 人分別擬具「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4 人、委員吳宜臻等24 人分別擬具「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4 人擬具「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及委員吳宜臻等24 人擬具「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等11 案。
	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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